
第二单元  票据法律制度 

三、票据权利 

【解释】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第一次权利）和追索权（第二次权利）。 

1、票据权利的取得原因 

（1）依票据行为而取得票据权利 

①依出票行为而取得； 

②依（背书）让与而取得（包括善意取得）； 

③依票据保证而取得； 

④依票据质押而取得。 

（2）依法律规定而“直接”取得票据权利 

①依票据法上的规定而取得 

其中最主要的是被追索人（含票据保证人）向持票人偿还票据金额、利息和相关费用后，可以取得票据权

利。（被追索人被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后，被追索人取得票据权利，可行使再追索权） 

②依其他法律规定而取得 

因继承、法人合并或者分立、税收等原因而取得票据权利。（无须背书，但需要证明） 

 

【例-单选题】甲公司是一张 3个月以后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所记载的收款人。甲公司和乙公司合并为丙公

司，丙公司于上述票据到期时向承兑人提示付款。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 

A.丙公司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B.丙公司取得票据权利 

C.甲公司背书后，丙公司才能取得票据权利 

D.甲公司和乙公司共同背书后，丙公司才能取得票据权利 

答案：B 

解析：企业合并获得的票据属于依法律规定而直接取得票据权利。 

 

（3）不享有票据权利 

以欺诈、偷盗、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以及持票人因重大过

失取得不符合规定的票据；均不得享有票据权利。（即不满足“真实的意思表达”，也不满足“善意取得”） 

2、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 

【解释】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之票据权利，受让人依照票据法所规定的票据“转

让”方式取得票据，并且“善意”、“无重大过失”且“支付相当对价”，则可以取得票据权利的法律制度。 

（1）票据权利善意取得的要件 

①转让人是（形式上）的票据权利人，享有处分权。 

②转让人（实质上）没有处分权。（A捡到票据，伪造他人签章背书给自己） 

③受让人依照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背书）取得票据。 

④受让人善意且无重大过失。 

⑤受让人须付出相当对价。 

 

【例-多选题】甲受乙胁迫开出一张以甲为付款人，以乙为收款人的汇票，之后乙通过背书将该汇票赠与

丙，丙又将该汇票背书转让与丁，以支付货款。丙、丁对乙胁迫甲取得票据一事毫不知情。下列说法中，正

确的有（  ）。 

A.甲有权请求丁返还汇票 

B.乙不享有该汇票的票据权利 

C.丙不享有该汇票的票据权利 

D.丁不享有该汇票的票据权利 

答案：BC 

解析： 

（1）选项 AD：行为人合法取得票据，即取得了票据权利，甲无权请求丁返还票据； 



（2）选项 B：因欺诈、偷盗、胁迫、恶意或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3）选项 C：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据权

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丙的前手乙没有票据权利，丙也不享有票据权利。 

 

（2）票据质权的善意取得 

无权处分人如果并非将票据权利转让他人，而是为他人设定质权，也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举例】甲出票给乙，乙受丙的胁迫背书给丙，丙取得票据后将票据质押给丁银行进行借款，丁银行满足善

意取得制度，乙不得以对丙的抗辩事由对抗善意第三人丁银行，且丁银行票据权利不受前手权益瑕疵的影

响。 

3、与票据权利有关的“三个时间” 

（1）提示承兑期限（“远期”商业汇票独有） 

定日付款 到期日前提示承兑 

出票后定期付款 到期日前提示承兑 

见票后定期付款 出票日起 1 个月提示承兑 

【注意】汇票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承兑的，持票人丧失对其“前手”（不包括出票人）的追索权，但并不丧

失对出票人的追索权。 

（2）提示付款期限（1汇 2本 10支票，远期到期日 10 天） 

 
【提示】商业汇票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付款，持票人即丧失对“出票人、汇票承兑人之外”的前手的追索

权。 

（3）票据时效 

【解释】票据时效也就是票据权利的消灭时效，是指票据权利人如果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其权利归于

消灭的票据法律制度。 

①付款请求权的消灭时效 

Ⅰ持票人对“远期汇票的承兑人”的付款请求权，消灭时效期间为 2年，自票据到期日起算。（已过 10 天，

未过 2年，不影响出票人及承兑人的付款义务） 

Ⅱ持票人对“银行本票出票人”的付款请求权，消灭时效期间为 2年，自出票日起计算。 

②追索权的消灭时效 

票据 对象 时效 

汇票 出票人、承兑人 到期日起 2年 

银行本票 出票人 出票日起 2年 

支票 出票人 出票日起 6个月 

追索权 前手 被拒绝承兑或被拒绝付款日起 6个月 

再追索权 前手 清偿日或被提起诉讼日起 3 个月 

【解释】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

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票据权利丧失，但债权客观存在） 

【总结】 

票据种类 提示承兑期限 提示付款期限 票据时效 

商业汇票 见票即付 无需提示承兑 出票日起 1 个月 出票日起 2年 

定日付款 到期日前 

提示承兑 

到期日起 10 日 到期日起 2年 

出票后定期付款 



见票后定期付款 出票日起 1 个月 

银行本票（见票即付） 无需提示承兑 自出票日起不得 

超过 2个月 

出票日起 2年 

支票（见票即付） 无需提示承兑 自出票日起 10 日 出票日起 6个月 

银行汇票（见票即付） 无需提示承兑 自出票日起 1 个月 出票日起 2年 

【总结】3个“过期” 

（1）未在提示承兑期内提示承兑，丧失对“出票人”以外前手的追索权。 

（2）未在提示付款期内提示付款的，丧失对“出票人”“承兑人”以外前手的追索权。 

（3）未在票据时效内提示付款，丧失票据权利，但债权不丧失。 

 

【例-单选题】根据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商业汇票与本票、支票相比，其独有的票据行为是（  ） 

A.出票  

B.背书  

C.承兑  

D.保证  

答案：C 

解析：承兑仅限于远期商业汇票。 

 

【例-单选题】丙公司持有一张以甲公司为出票人、乙银行为承兑人、丙公司为收款人的汇票，汇票到期日

为 2017 年 6月 5 日，但是丙公司一直没有主张票据权利。根据票据法律制度的规定，丙公司对甲公司的票

据权利的消灭时间是（  ）。 

A.2017 年 6月 15 日 

B.2017 年 12 月 5 日 

C.2018 年 6月 5 日 

D.2019 年 6月 5 日 

答案：D 

解析：根据规定，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 2年。本题中，汇票到期日为

2017 年 6月 5 日，持票人丙公司对出票人甲公司的票据权利消灭时间自票据到期日起 2年，即 2019 年 6月

5 日。 


